
贺 兰 县

教育体育局文件
贺教发〔2023〕24 号

关于印发《全县学校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方案》的通知

各学校：

现将《全县学校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3 年 9 月 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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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县学校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

为全面加强学校燃气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，切实提升燃气

安全水平，保障师生生命健康安全，结合《全区学校燃气安全专

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宁教办函〔2023〕120 号）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自治

区党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和中共银川市委十五届八次全会安排部

署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统筹发展

和安全，全面压实学校主体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地方属地责任，

强化学校一线操作岗位安全责任和技能，“大起底”排查、全链

条整治学校燃气安全风险隐患，完善管理机制，强化科技赋能，

推动学校燃气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，加快建立学校燃气

安全长效机制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加强燃气设施设备检查。

1.燃气设施竣工验收合格，并与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

签订供气、用气合同，在安全条件下使用燃气。

2.燃气具及配件等设施符合国家产品安全标准，杜绝使用假

冒伪劣产品。

3.燃气管网按施工方案铺设，严禁擅自拆卸、安装、改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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毁损、覆盖、移动燃气设施和计量装置、私接“三通”等;不得

在同一房间内使用两种及以上气源。

4.燃气设施防腐、绝缘、防雷、降压、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

全警示标志完好无损。不得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

线，不得违规占压燃气管道及穿越密闭空间，不得使用老化或带

病运行燃气管道。

5.燃具连接软管不得穿越墙体、门窗、顶棚、地面，且在 2

米以内，无接头，使用年限不得大于燃具的判废年限。

6.加强燃气计量器具的定期检查和安全管理，对超过使用年

限或存在安全隐患的，由燃气经营企业及时更换。

7.燃气金属波纹管、泄露报警器、自闭阀或紧急切断装置“三

件套”加装率达到 100%并正常使用。

(二)开展燃气安全检查。

1.建立燃气安全自查检查工作制度，会同住建、消防等部门

定期开展学校燃气安全检查，研判风险隐患，及时发现问题。

2.定期开展自查排查，建立风险隐患台账，明确责任人、整

改措施、整改时限等，并逐一整改落实，实现“查、改、督、销”

闭环管理。

3.按规定组织对燃气使用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未经培

训，不得上岗。

(三)加强消防安全检查。

1.规范设置疏散通道(安全出口)、消防救援口(外窗、逃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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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道),全面清理违规设置的影响人员疏散和逃生及灭火救援的

凸出物或障碍物，保证疏散通道(安全出口)畅通。

2.严格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配置校园消防设施、器材并

定期检验维护，及时排除安全隐患。

3.加强校园用电综合治理，严厉整治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、

电动车违规充电、私拉乱接电线等行为，严防发生火灾事故。

4.建立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。

(四)加强燃气安全宣传教育。

1.开设公共安全教育课程。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，自 2023

年秋季学期开始，各学校明确每周 1 课时教学安排，并将燃气安

全作为其中一个模块，切实加强学生公共安全教育。积极开展小

手拉大手活动，起到教育一个孩子、带动一个家庭、影响整个社

会作用。

2.完善公共安全培训体系。完善国家-自治区-市、县(区)

一学校四级安全培训体系，将公共安全课程列为全县教师国培、

区培、市培、县培和校培必修课程，加强安全知识和能力培训。

开展燃气安全专题培训，增强燃气使用人员安全意识，提升应急

处突能力。

3.发挥校园安全专家作用。研究拟定校园安全指标体系，统

一标准，规范流程，统筹指导全县校园安全工作。组织燃气安全

专家通过专题讲座、微课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广泛开展燃

气安全“进校园”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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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安排

(一)集中攻坚阶段(2023 年 8 月至 11 月）。开展全学校燃气

安全专项排查整治，对燃气安全风险隐患深挖细查，对深层次矛

盾问题“大起底”，做到全覆盖、无死角，坚决消除风险隐患。

1.排查方式。各学校加强统筹协调，建立工作机制，围绕重

点任务，会同辖区消防救援等部门协调联动开展排查整治，组织

专业技术人员参与，做到真正发现问题、真正整改到位，提高排

查整治工作质量。

2.建立台账。各学校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台账，学校安全
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明确，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管

理，逐一登记在册，明确整治责任人、完成时限，限期办结、动

态清零。落实“签字背书”制度，坚持“谁检查、谁签名、谁负

责”，对排查整治不深入、不细致、“走过场”，查不出问题或者

查出问题整改不到位的，启动责任倒查机制。

3.加快整治。各学校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立行立改，因客观原

因无法立即整改到位的，要制定阶段整改任务，确定有效管控措

施，防范风险隐患上升为安全事故;经排查无安全隐患的，也要

做好记录，确保全覆盖、底数清、控风险、消隐患。

(二)全面巩固提升阶段(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6 月）。各

学校盯牢风险隐患整改，全面完成安全隐患的整治。及时开展排

查整治“回头看”，确保存量安全隐患逐项及时整改到位，防止

久拖不改、改后反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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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建立长效机制阶段(2024 年 7 月起)。深入剖析学校燃

气安全隐患产生的深层次原因，认真总结推广专项整治中行之有

效的经验做法，加强人财物等要素保障，持续提升学校燃气安全

水平。加强安全宣传教育，提升师生安全素养，推动学校燃气安

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，基本建立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全县校园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

班(以下简称工作专班)，负责统筹协调各学校实施专项整治工

作，及时协调解决专项整治中的重大问题，教体局分管安全领导

任专班负责人，依据任务分工，加强对各学校排查整治工作的指

导。专班下设办公室，设在综合办。

(二)压实各级责任。坚持专班统筹指导，各学校党政负责人

亲自部署、狠抓落实。各学校结合实际，成立燃气专项整治工作

专班，制定专项整治方案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切实把燃气安全

的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学校，夯实燃气安全管理基础。

(三)加强督促指导。坚持党政同责，建立调度通报、督导评

估、督办交办、警示建议、重点约谈等工作制度，层层压实责任，

做到紧盯不放、一抓到底。对专项整治工作进展缓慢、推诿扯皮、

排查不实的，要予以通报;对问题严重的，要约谈相关负责同志;

对落实不力、整改不力，造成学校燃气安全事故或恶劣社会影响

的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依法依规依纪追责问责。


